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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罪名，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名称。
正确确定罪名，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原由、发展与司法适用)》分六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2年来刑
法罪名解释的过去和现在、由来和发展。
主要介绍了1949年以来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前后在刑事司法工作中适用罪名的情况；重点介绍
了1997年刑法修改后，由于仍未实现罪名立法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实现罪名的
规范和统一，首次制定、公布了《关于执行&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gt;确定罪名的规定》的过程；以
及为便于司法机关统一认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1年至2011年联合制定、
公布了5个《关于执行&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gt;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
年刑法生效施行后，为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先后于1998年至2011年颁布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等8个刑法修正案新增、修改
的罪名作了补充，使刑法罪名解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过程。
为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作者根据立法条文和立法精神，对最高法院确定的1997年刑法
的罪名和“两高”历次《补充规定》确定的刑法修正案的罪名进行了解读。
从而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同时，总结司法经验，阐明了确定罪名应当遵循的原则，并结合司法实践，指出了正确认定罪名应当
注意的问题。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原由、发展与司法适用)》从刑法罪名解释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62年
来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并填补了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原由、发展与司法适用)》对高等法学院校和法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的人
员有一定研究价值，对政法机关从事司法实务的工作人员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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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道鸾，1930年生，湖南省津市市人，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顾问。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研究室主任、法院诉讼文书修改领导小组副组长、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修改小组负责人、司法改革研究小组顾问，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等职。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刑法和法律文书，并从事刑法和法律文书教学，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
1998年退休后继续从事刑法和法律文书研究及教学工作，并关注少年法庭制度改革。
独著、主编、合编法律文书、刑事法律专著、教材41部，其中法律文书方面22部，刑事法律方面19部
；发表论文和调研报告101篇，其中法律文书方面26篇，刑事法律方面69篇，少年法庭方面6篇，是最
高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和享受国务院发放的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
2004年被《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编辑委员会遴选为“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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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的历史发展
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及其认定
刑法修正与罪名
《补充规定(三)》确定罪名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罪名读解
从《刑法修正案(七)》看立法导向
析《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修改的罪名
我国刑法修正的重大突破
关于罪名的两个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及其简介
附录一：罪名规范(含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批复、通知、答复)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法职责罪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历次修改条文新旧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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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约定俗成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按以上原则确定罪名很难统一时，就可以采用“约定俗成”的办法。
这是确定罪名具体方法上的要求。
约定俗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人民群众。
例如，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就是人民群众在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中，长期在民间流
行而上升为法律的用语。
二是来自司法实践。
例如，《刑法修正案（六）》第1条第1款对刑法第134条第1款的犯罪主体进行了修改，即从原来的“
工厂、矿山、林场一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扩大到“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
安全管理的规定”的一切人员。
这样就把目前难以处理的对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个体、包工头和无证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都包括在
内了。
又如，《刑法修正案（六）》第2条对刑法第135条进行了修改，将犯罪主体由原来的“工厂、矿山、
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扩大到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实
体；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对象范围，由原来的“劳动安全设施”，扩大到“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
产条件”。
在起草罪名意见过程中，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分别保留原有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罪名。
主要理由是：长期以来这两个罪名已经“约定俗成”，是群众比较熟悉的常见的罪名，目前还不至于
发生罪名混淆的问题，本着“可改可不改”的原则，可予以保留。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分别改为“生产、作业重大安全事故罪”、“生产设施、条件重大安全事故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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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刑法罪名解释:原由、发展与司法适用》含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修改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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